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26號

聲  請  人  蔡叔倩  

代  理  人  王師凱律師

            杜春緯律師

相  對  人  將寶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第  三  人  許益齊即許國松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許瑞珊即許國松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聲請為相對人選任臨時管理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蔡叔倩（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許益齊（身分

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許瑞珊（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

000000號）為相對人將寶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臨時管理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公司於民國112年8月7日經臺南市政

府核准設立時，設有唯一董事即董事長許國松，以及監察人

一人即聲請人（亦為相對人之股東），許國松前於112年9月

3日辭世，且其繼承人迄今又未能協議分割遺產並辦理繼

承，已使相對人公司之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相對人公司亦

因而無法正常運作、發放薪資或向稽徵機關申報納稅，顯有

阻礙相對人公司正常運作並致相對人及股東權益受損害之

虞，為此，聲請人為維護自身權益並使相對人公司得以運

作，提出本件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聲請人曾擔任許國松另

行設立之將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將寶實業公司）之協

理多年，對於公司經營及財務運作亦有豐富經驗，多年來深

受許國松之信任，相對人公司於112年8月7日設立後，印鑑

及銀行大小章均由許國松委請聲請人保管，聲請人遂將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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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司之大小章存放於將寶實業公司之辦公室内。詎許國松

之子許益齊竟於113年3月27日上午，突然禁止聲請人進入將

寶實業公司任職，並將相對人公司印鑑及銀行大小章擅自取

走迄今仍未歸還，聲請人為避免相對人公司印鑑及銀行大小

章遭他人濫用引發爭議，遂於113年5月14日以存證信函向相

對人公司函請辭任監察人之意思，從而相對人公司事實上處

於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均缺額之情況，已無法正常運作。茲因

聲請人自相對人公司設立起，即受許國松之邀請擔任相對人

公司之監察人，對於相對人公司之所營事業及營業狀況均知

之甚詳，且聲請人又曾擔任將寶實業公司協理多年，對於將

寶實業公司經營及財務運作亦有豐富經驗，對於臨時管理人

依法應盡之職務及義務，較第三人更為明瞭，應為相對人公

司之臨時管理人之最妥適人選。請准選任聲請人為相對人公

司之臨時管理人。

二、第三人許益齊則以：相對人公司係於112年8月7日始設立，

而公司原董事長許國松於同年9月3日即已過世，相對人公司

實際上並無任何簽約廠商、客戶、員工等，實際上亦無任何

營業事實存在，已事實上處於停業之狀態，則相對人公司實

無發放薪資或申報稅捐之需求，自無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

要。縱認相對人公司有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第三人許益

齊願擔任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因許益齊為相對人公司

之董事長許國松之繼承人，而許國松持有相對人公司270萬

股，高達96.4％股權，遠高於聲請人3.6％股權，則相對人

公司如未正常運作，相對於聲請人之股權權利，反將更嚴重

侵害許益齊高達96.4％股權權利。又許益齊現為將寶實業公

司之董事長，對於自身父親所留下來事業有高度意願傳承父

親之意志令公司逐漸成長，且相對人公司登記址亦設立在將

寶實業公司二廠廠房所在地，許益齊事實上最有可能因擔任

相對人公司臨時管理人而維繫相對人公司之運作，應由許益

齊擔任相對人公司臨時管理人。再者，相對人公司既無實際

上營業之事實，且聲請人就任監察人事務不足1月，相對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公司即因許國松過世而長期處於未運作之狀態，並未特別熟

捻相對人公司之業務，始會連該公司實際上並無任何員工、

客戶及廠商之事實均不知悉，在在彰顯聲請人實不適宜擔任

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況聲請人曾擔任相對人公司之監

察人，如令其擔任臨時管理人，不免有球員兼裁判之嫌，實

不適宜由聲請人擔任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此外，聲請

人曾利用其將寶實業公司協理之地位，利用該公司員工、廠

商名冊及原料等資源，投注在其另行成立寶儷美國際時尚股

份有限公司，迄今均未依法履約造成將寶實業公司受到損

害，且在許益齊擔任將寶實業公司董事長時，拒絕交付帳冊

及印鑑等公司重要財務文件，影響將寶實業公司營運甚鉅，

始遭將寶實業公司依法開除，如令聲請人擔任相對人之臨時

管理人，恐讓相對人亦同受將寶實業公司所害，反嚴重損害

許國松所留下股權，在在彰顯聲請人實不適擔任相對人公司

之臨時管理人。

三、第三人許瑞珊則以：相對人公司原董事長許國松本係將寶實

業公司之董事長，持有相對人及將寶實業公司股份均達百分

之95以上，許瑞珊身為許國松之女，為適法之繼承人；且於

將寶實業公司任職董事十餘年，有相當之業務及管理經驗，

又設立相對人公司當時，係許國松委由許瑞珊辦理設立登記

事宜，許瑞珊對相對人公司之業務亦有相當了解。是故，請

求鈞院選任許瑞珊為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如鈞院認許

瑞珊不適合擔任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因聲請人在將寶

實業公司擔任協理長達20年，且與許國松共同創立相對人公

司，對於相對人之設立目的、公司經營及財務運作等事項具

有豐富經驗，建議由聲請人擔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

四、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

之虞時，法院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得選任一人以

上之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之職權，但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

行為，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觀諸公司法第208

條之1立法意旨，係為使股份有限公司不致因董事死亡、辭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職或當然解任，致董事無法行使職權；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

均遭法院假處分不能行使職權，甚或未遭假處分執行之剩餘

董事消極地不行使職權，致公司業務停頓，影響股東、員工

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所由設，故其選任自應以公司之最佳利

益為考量。又依前揭法條規定，經選任為臨時管理人者，係

代行董事之職權，實際上即成為公司之負責人，對外代表公

司執行職務，是法院於選任臨時管理人時，仍應審酌受選任

人是否具有被選任擔任該項職務之主觀意願，以及處理公司

事務之能力，並應以公司或法人之最佳利益為考量，方為妥

適。

五、經查，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公司原設有董事許國松1人、監察

人1即聲請人（亦為相對人之股東），許國松於112年9月3日

死亡，其繼承人（即第三人許益齊、許瑞珊）迄今又未能協

議分割遺產並辦理繼承，已使相對人公司之董事會不能行使

職權等情，業據其提出相對人公司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

為證，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之許國松、許益齊、許瑞珊之戶

籍資料查詢結果附卷可參，自堪信屬實。相對人公司既因其

唯一董事許國松死亡而不能執行職務，致公司有受損害之

虞，而聲請人為相對人公司之股東，自屬利害關係人，聲請

人為保障相對人之權益，自有聲請法院為相對人選任臨時管

理人之必要。從而聲請人向本院聲請選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

人，合於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之規定，應予准許。本院

審酌聲請人為相對人之股東，並於相對人公司設立時擔任監

察人，曾擔任許國松另行設立之將寶實業公司之協理多年；

第三人許益齊、許瑞珊均為許國松之繼承人，分別擔任將寶

實業公司之董事長、董事，均與相對人公司利害攸關，且均

屬有經營公司經驗之人，自得妥善處理相對人之公司事務，

應認足以勝任相對人公司臨時管理人之職責；且聲請人及第

三人許益齊、許瑞珊均表示同意擔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

　　如選任聲請人及第三人許益齊、許瑞珊為相對人公司臨時管

理人，當有利於後續相對人公司之營運，爰選任聲請人及第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三人許益齊、許瑞珊為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

六、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

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蘇正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容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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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26號
聲  請  人  蔡叔倩  
代  理  人  王師凱律師
            杜春緯律師
相  對  人  將寶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第  三  人  許益齊即許國松之繼承人


            許瑞珊即許國松之繼承人


上列聲請人聲請為相對人選任臨時管理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蔡叔倩（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許益齊（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許瑞珊（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相對人將寶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臨時管理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公司於民國112年8月7日經臺南市政府核准設立時，設有唯一董事即董事長許國松，以及監察人一人即聲請人（亦為相對人之股東），許國松前於112年9月3日辭世，且其繼承人迄今又未能協議分割遺產並辦理繼承，已使相對人公司之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相對人公司亦因而無法正常運作、發放薪資或向稽徵機關申報納稅，顯有阻礙相對人公司正常運作並致相對人及股東權益受損害之虞，為此，聲請人為維護自身權益並使相對人公司得以運作，提出本件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聲請人曾擔任許國松另行設立之將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將寶實業公司）之協理多年，對於公司經營及財務運作亦有豐富經驗，多年來深受許國松之信任，相對人公司於112年8月7日設立後，印鑑及銀行大小章均由許國松委請聲請人保管，聲請人遂將相對人公司之大小章存放於將寶實業公司之辦公室内。詎許國松之子許益齊竟於113年3月27日上午，突然禁止聲請人進入將寶實業公司任職，並將相對人公司印鑑及銀行大小章擅自取走迄今仍未歸還，聲請人為避免相對人公司印鑑及銀行大小章遭他人濫用引發爭議，遂於113年5月14日以存證信函向相對人公司函請辭任監察人之意思，從而相對人公司事實上處於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均缺額之情況，已無法正常運作。茲因聲請人自相對人公司設立起，即受許國松之邀請擔任相對人公司之監察人，對於相對人公司之所營事業及營業狀況均知之甚詳，且聲請人又曾擔任將寶實業公司協理多年，對於將寶實業公司經營及財務運作亦有豐富經驗，對於臨時管理人依法應盡之職務及義務，較第三人更為明瞭，應為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之最妥適人選。請准選任聲請人為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
二、第三人許益齊則以：相對人公司係於112年8月7日始設立，而公司原董事長許國松於同年9月3日即已過世，相對人公司實際上並無任何簽約廠商、客戶、員工等，實際上亦無任何營業事實存在，已事實上處於停業之狀態，則相對人公司實無發放薪資或申報稅捐之需求，自無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縱認相對人公司有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第三人許益齊願擔任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因許益齊為相對人公司之董事長許國松之繼承人，而許國松持有相對人公司270萬股，高達96.4％股權，遠高於聲請人3.6％股權，則相對人公司如未正常運作，相對於聲請人之股權權利，反將更嚴重侵害許益齊高達96.4％股權權利。又許益齊現為將寶實業公司之董事長，對於自身父親所留下來事業有高度意願傳承父親之意志令公司逐漸成長，且相對人公司登記址亦設立在將寶實業公司二廠廠房所在地，許益齊事實上最有可能因擔任相對人公司臨時管理人而維繫相對人公司之運作，應由許益齊擔任相對人公司臨時管理人。再者，相對人公司既無實際上營業之事實，且聲請人就任監察人事務不足1月，相對人公司即因許國松過世而長期處於未運作之狀態，並未特別熟捻相對人公司之業務，始會連該公司實際上並無任何員工、客戶及廠商之事實均不知悉，在在彰顯聲請人實不適宜擔任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況聲請人曾擔任相對人公司之監察人，如令其擔任臨時管理人，不免有球員兼裁判之嫌，實不適宜由聲請人擔任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此外，聲請人曾利用其將寶實業公司協理之地位，利用該公司員工、廠商名冊及原料等資源，投注在其另行成立寶儷美國際時尚股份有限公司，迄今均未依法履約造成將寶實業公司受到損害，且在許益齊擔任將寶實業公司董事長時，拒絕交付帳冊及印鑑等公司重要財務文件，影響將寶實業公司營運甚鉅，始遭將寶實業公司依法開除，如令聲請人擔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恐讓相對人亦同受將寶實業公司所害，反嚴重損害許國松所留下股權，在在彰顯聲請人實不適擔任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
三、第三人許瑞珊則以：相對人公司原董事長許國松本係將寶實業公司之董事長，持有相對人及將寶實業公司股份均達百分之95以上，許瑞珊身為許國松之女，為適法之繼承人；且於將寶實業公司任職董事十餘年，有相當之業務及管理經驗，又設立相對人公司當時，係許國松委由許瑞珊辦理設立登記事宜，許瑞珊對相對人公司之業務亦有相當了解。是故，請求鈞院選任許瑞珊為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如鈞院認許瑞珊不適合擔任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因聲請人在將寶實業公司擔任協理長達20年，且與許國松共同創立相對人公司，對於相對人之設立目的、公司經營及財務運作等事項具有豐富經驗，建議由聲請人擔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
四、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時，法院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得選任一人以上之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之職權，但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行為，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觀諸公司法第208條之1立法意旨，係為使股份有限公司不致因董事死亡、辭職或當然解任，致董事無法行使職權；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均遭法院假處分不能行使職權，甚或未遭假處分執行之剩餘董事消極地不行使職權，致公司業務停頓，影響股東、員工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所由設，故其選任自應以公司之最佳利益為考量。又依前揭法條規定，經選任為臨時管理人者，係代行董事之職權，實際上即成為公司之負責人，對外代表公司執行職務，是法院於選任臨時管理人時，仍應審酌受選任人是否具有被選任擔任該項職務之主觀意願，以及處理公司事務之能力，並應以公司或法人之最佳利益為考量，方為妥適。
五、經查，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公司原設有董事許國松1人、監察人1即聲請人（亦為相對人之股東），許國松於112年9月3日死亡，其繼承人（即第三人許益齊、許瑞珊）迄今又未能協議分割遺產並辦理繼承，已使相對人公司之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等情，業據其提出相對人公司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為證，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之許國松、許益齊、許瑞珊之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附卷可參，自堪信屬實。相對人公司既因其唯一董事許國松死亡而不能執行職務，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而聲請人為相對人公司之股東，自屬利害關係人，聲請人為保障相對人之權益，自有聲請法院為相對人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從而聲請人向本院聲請選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合於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之規定，應予准許。本院審酌聲請人為相對人之股東，並於相對人公司設立時擔任監察人，曾擔任許國松另行設立之將寶實業公司之協理多年；第三人許益齊、許瑞珊均為許國松之繼承人，分別擔任將寶實業公司之董事長、董事，均與相對人公司利害攸關，且均屬有經營公司經驗之人，自得妥善處理相對人之公司事務，應認足以勝任相對人公司臨時管理人之職責；且聲請人及第三人許益齊、許瑞珊均表示同意擔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
　　如選任聲請人及第三人許益齊、許瑞珊為相對人公司臨時管理人，當有利於後續相對人公司之營運，爰選任聲請人及第三人許益齊、許瑞珊為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
六、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蘇正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容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26號

聲  請  人  蔡叔倩  

代  理  人  王師凱律師

            杜春緯律師

相  對  人  將寶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第  三  人  許益齊即許國松之繼承人



            許瑞珊即許國松之繼承人



上列聲請人聲請為相對人選任臨時管理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蔡叔倩（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許益齊（身分

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許瑞珊（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

000000號）為相對人將寶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臨時管理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公司於民國112年8月7日經臺南市政

    府核准設立時，設有唯一董事即董事長許國松，以及監察人

    一人即聲請人（亦為相對人之股東），許國松前於112年9月

    3日辭世，且其繼承人迄今又未能協議分割遺產並辦理繼承

    ，已使相對人公司之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相對人公司亦因

    而無法正常運作、發放薪資或向稽徵機關申報納稅，顯有阻

    礙相對人公司正常運作並致相對人及股東權益受損害之虞，

    為此，聲請人為維護自身權益並使相對人公司得以運作，提

    出本件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聲請人曾擔任許國松另行設立

    之將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將寶實業公司）之協理多年

    ，對於公司經營及財務運作亦有豐富經驗，多年來深受許國

    松之信任，相對人公司於112年8月7日設立後，印鑑及銀行

    大小章均由許國松委請聲請人保管，聲請人遂將相對人公司

    之大小章存放於將寶實業公司之辦公室内。詎許國松之子許

    益齊竟於113年3月27日上午，突然禁止聲請人進入將寶實業

    公司任職，並將相對人公司印鑑及銀行大小章擅自取走迄今

    仍未歸還，聲請人為避免相對人公司印鑑及銀行大小章遭他

    人濫用引發爭議，遂於113年5月14日以存證信函向相對人公

    司函請辭任監察人之意思，從而相對人公司事實上處於全體

    董事及監察人均缺額之情況，已無法正常運作。茲因聲請人

    自相對人公司設立起，即受許國松之邀請擔任相對人公司之

    監察人，對於相對人公司之所營事業及營業狀況均知之甚詳

    ，且聲請人又曾擔任將寶實業公司協理多年，對於將寶實業

    公司經營及財務運作亦有豐富經驗，對於臨時管理人依法應

    盡之職務及義務，較第三人更為明瞭，應為相對人公司之臨

    時管理人之最妥適人選。請准選任聲請人為相對人公司之臨

    時管理人。

二、第三人許益齊則以：相對人公司係於112年8月7日始設立，

    而公司原董事長許國松於同年9月3日即已過世，相對人公司

    實際上並無任何簽約廠商、客戶、員工等，實際上亦無任何

    營業事實存在，已事實上處於停業之狀態，則相對人公司實

    無發放薪資或申報稅捐之需求，自無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

    。縱認相對人公司有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第三人許益齊

    願擔任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因許益齊為相對人公司之

    董事長許國松之繼承人，而許國松持有相對人公司270萬股

    ，高達96.4％股權，遠高於聲請人3.6％股權，則相對人公司

    如未正常運作，相對於聲請人之股權權利，反將更嚴重侵害

    許益齊高達96.4％股權權利。又許益齊現為將寶實業公司之

    董事長，對於自身父親所留下來事業有高度意願傳承父親之

    意志令公司逐漸成長，且相對人公司登記址亦設立在將寶實

    業公司二廠廠房所在地，許益齊事實上最有可能因擔任相對

    人公司臨時管理人而維繫相對人公司之運作，應由許益齊擔

    任相對人公司臨時管理人。再者，相對人公司既無實際上營

    業之事實，且聲請人就任監察人事務不足1月，相對人公司

    即因許國松過世而長期處於未運作之狀態，並未特別熟捻相

    對人公司之業務，始會連該公司實際上並無任何員工、客戶

    及廠商之事實均不知悉，在在彰顯聲請人實不適宜擔任相對

    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況聲請人曾擔任相對人公司之監察人

    ，如令其擔任臨時管理人，不免有球員兼裁判之嫌，實不適

    宜由聲請人擔任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此外，聲請人曾

    利用其將寶實業公司協理之地位，利用該公司員工、廠商名

    冊及原料等資源，投注在其另行成立寶儷美國際時尚股份有

    限公司，迄今均未依法履約造成將寶實業公司受到損害，且

    在許益齊擔任將寶實業公司董事長時，拒絕交付帳冊及印鑑

    等公司重要財務文件，影響將寶實業公司營運甚鉅，始遭將

    寶實業公司依法開除，如令聲請人擔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

    ，恐讓相對人亦同受將寶實業公司所害，反嚴重損害許國松

    所留下股權，在在彰顯聲請人實不適擔任相對人公司之臨時

    管理人。

三、第三人許瑞珊則以：相對人公司原董事長許國松本係將寶實

    業公司之董事長，持有相對人及將寶實業公司股份均達百分

    之95以上，許瑞珊身為許國松之女，為適法之繼承人；且於

    將寶實業公司任職董事十餘年，有相當之業務及管理經驗，

    又設立相對人公司當時，係許國松委由許瑞珊辦理設立登記

    事宜，許瑞珊對相對人公司之業務亦有相當了解。是故，請

    求鈞院選任許瑞珊為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如鈞院認許

    瑞珊不適合擔任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因聲請人在將寶

    實業公司擔任協理長達20年，且與許國松共同創立相對人公

    司，對於相對人之設立目的、公司經營及財務運作等事項具

    有豐富經驗，建議由聲請人擔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

四、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

    之虞時，法院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得選任一人以

    上之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之職權，但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

    行為，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觀諸公司法第208

    條之1立法意旨，係為使股份有限公司不致因董事死亡、辭

    職或當然解任，致董事無法行使職權；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

    均遭法院假處分不能行使職權，甚或未遭假處分執行之剩餘

    董事消極地不行使職權，致公司業務停頓，影響股東、員工

    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所由設，故其選任自應以公司之最佳利

    益為考量。又依前揭法條規定，經選任為臨時管理人者，係

    代行董事之職權，實際上即成為公司之負責人，對外代表公

    司執行職務，是法院於選任臨時管理人時，仍應審酌受選任

    人是否具有被選任擔任該項職務之主觀意願，以及處理公司

    事務之能力，並應以公司或法人之最佳利益為考量，方為妥

    適。

五、經查，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公司原設有董事許國松1人、監察

    人1即聲請人（亦為相對人之股東），許國松於112年9月3日

    死亡，其繼承人（即第三人許益齊、許瑞珊）迄今又未能協

    議分割遺產並辦理繼承，已使相對人公司之董事會不能行使

    職權等情，業據其提出相對人公司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

    為證，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之許國松、許益齊、許瑞珊之戶

    籍資料查詢結果附卷可參，自堪信屬實。相對人公司既因其

    唯一董事許國松死亡而不能執行職務，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

    ，而聲請人為相對人公司之股東，自屬利害關係人，聲請人

    為保障相對人之權益，自有聲請法院為相對人選任臨時管理

    人之必要。從而聲請人向本院聲請選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

    ，合於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之規定，應予准許。本院審

    酌聲請人為相對人之股東，並於相對人公司設立時擔任監察

    人，曾擔任許國松另行設立之將寶實業公司之協理多年；第

    三人許益齊、許瑞珊均為許國松之繼承人，分別擔任將寶實

    業公司之董事長、董事，均與相對人公司利害攸關，且均屬

    有經營公司經驗之人，自得妥善處理相對人之公司事務，應

    認足以勝任相對人公司臨時管理人之職責；且聲請人及第三

    人許益齊、許瑞珊均表示同意擔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

　　如選任聲請人及第三人許益齊、許瑞珊為相對人公司臨時管

    理人，當有利於後續相對人公司之營運，爰選任聲請人及第

    三人許益齊、許瑞珊為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

六、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

    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蘇正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容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26號

聲  請  人  蔡叔倩  

代  理  人  王師凱律師

            杜春緯律師

相  對  人  將寶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第  三  人  許益齊即許國松之繼承人



            許瑞珊即許國松之繼承人



上列聲請人聲請為相對人選任臨時管理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蔡叔倩（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許益齊（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許瑞珊（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相對人將寶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臨時管理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公司於民國112年8月7日經臺南市政府核准設立時，設有唯一董事即董事長許國松，以及監察人一人即聲請人（亦為相對人之股東），許國松前於112年9月3日辭世，且其繼承人迄今又未能協議分割遺產並辦理繼承，已使相對人公司之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相對人公司亦因而無法正常運作、發放薪資或向稽徵機關申報納稅，顯有阻礙相對人公司正常運作並致相對人及股東權益受損害之虞，為此，聲請人為維護自身權益並使相對人公司得以運作，提出本件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聲請人曾擔任許國松另行設立之將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將寶實業公司）之協理多年，對於公司經營及財務運作亦有豐富經驗，多年來深受許國松之信任，相對人公司於112年8月7日設立後，印鑑及銀行大小章均由許國松委請聲請人保管，聲請人遂將相對人公司之大小章存放於將寶實業公司之辦公室内。詎許國松之子許益齊竟於113年3月27日上午，突然禁止聲請人進入將寶實業公司任職，並將相對人公司印鑑及銀行大小章擅自取走迄今仍未歸還，聲請人為避免相對人公司印鑑及銀行大小章遭他人濫用引發爭議，遂於113年5月14日以存證信函向相對人公司函請辭任監察人之意思，從而相對人公司事實上處於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均缺額之情況，已無法正常運作。茲因聲請人自相對人公司設立起，即受許國松之邀請擔任相對人公司之監察人，對於相對人公司之所營事業及營業狀況均知之甚詳，且聲請人又曾擔任將寶實業公司協理多年，對於將寶實業公司經營及財務運作亦有豐富經驗，對於臨時管理人依法應盡之職務及義務，較第三人更為明瞭，應為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之最妥適人選。請准選任聲請人為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

二、第三人許益齊則以：相對人公司係於112年8月7日始設立，而公司原董事長許國松於同年9月3日即已過世，相對人公司實際上並無任何簽約廠商、客戶、員工等，實際上亦無任何營業事實存在，已事實上處於停業之狀態，則相對人公司實無發放薪資或申報稅捐之需求，自無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縱認相對人公司有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第三人許益齊願擔任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因許益齊為相對人公司之董事長許國松之繼承人，而許國松持有相對人公司270萬股，高達96.4％股權，遠高於聲請人3.6％股權，則相對人公司如未正常運作，相對於聲請人之股權權利，反將更嚴重侵害許益齊高達96.4％股權權利。又許益齊現為將寶實業公司之董事長，對於自身父親所留下來事業有高度意願傳承父親之意志令公司逐漸成長，且相對人公司登記址亦設立在將寶實業公司二廠廠房所在地，許益齊事實上最有可能因擔任相對人公司臨時管理人而維繫相對人公司之運作，應由許益齊擔任相對人公司臨時管理人。再者，相對人公司既無實際上營業之事實，且聲請人就任監察人事務不足1月，相對人公司即因許國松過世而長期處於未運作之狀態，並未特別熟捻相對人公司之業務，始會連該公司實際上並無任何員工、客戶及廠商之事實均不知悉，在在彰顯聲請人實不適宜擔任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況聲請人曾擔任相對人公司之監察人，如令其擔任臨時管理人，不免有球員兼裁判之嫌，實不適宜由聲請人擔任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此外，聲請人曾利用其將寶實業公司協理之地位，利用該公司員工、廠商名冊及原料等資源，投注在其另行成立寶儷美國際時尚股份有限公司，迄今均未依法履約造成將寶實業公司受到損害，且在許益齊擔任將寶實業公司董事長時，拒絕交付帳冊及印鑑等公司重要財務文件，影響將寶實業公司營運甚鉅，始遭將寶實業公司依法開除，如令聲請人擔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恐讓相對人亦同受將寶實業公司所害，反嚴重損害許國松所留下股權，在在彰顯聲請人實不適擔任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

三、第三人許瑞珊則以：相對人公司原董事長許國松本係將寶實業公司之董事長，持有相對人及將寶實業公司股份均達百分之95以上，許瑞珊身為許國松之女，為適法之繼承人；且於將寶實業公司任職董事十餘年，有相當之業務及管理經驗，又設立相對人公司當時，係許國松委由許瑞珊辦理設立登記事宜，許瑞珊對相對人公司之業務亦有相當了解。是故，請求鈞院選任許瑞珊為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如鈞院認許瑞珊不適合擔任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因聲請人在將寶實業公司擔任協理長達20年，且與許國松共同創立相對人公司，對於相對人之設立目的、公司經營及財務運作等事項具有豐富經驗，建議由聲請人擔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

四、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時，法院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得選任一人以上之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之職權，但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行為，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觀諸公司法第208條之1立法意旨，係為使股份有限公司不致因董事死亡、辭職或當然解任，致董事無法行使職權；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均遭法院假處分不能行使職權，甚或未遭假處分執行之剩餘董事消極地不行使職權，致公司業務停頓，影響股東、員工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所由設，故其選任自應以公司之最佳利益為考量。又依前揭法條規定，經選任為臨時管理人者，係代行董事之職權，實際上即成為公司之負責人，對外代表公司執行職務，是法院於選任臨時管理人時，仍應審酌受選任人是否具有被選任擔任該項職務之主觀意願，以及處理公司事務之能力，並應以公司或法人之最佳利益為考量，方為妥適。

五、經查，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公司原設有董事許國松1人、監察人1即聲請人（亦為相對人之股東），許國松於112年9月3日死亡，其繼承人（即第三人許益齊、許瑞珊）迄今又未能協議分割遺產並辦理繼承，已使相對人公司之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等情，業據其提出相對人公司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為證，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之許國松、許益齊、許瑞珊之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附卷可參，自堪信屬實。相對人公司既因其唯一董事許國松死亡而不能執行職務，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而聲請人為相對人公司之股東，自屬利害關係人，聲請人為保障相對人之權益，自有聲請法院為相對人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從而聲請人向本院聲請選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合於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之規定，應予准許。本院審酌聲請人為相對人之股東，並於相對人公司設立時擔任監察人，曾擔任許國松另行設立之將寶實業公司之協理多年；第三人許益齊、許瑞珊均為許國松之繼承人，分別擔任將寶實業公司之董事長、董事，均與相對人公司利害攸關，且均屬有經營公司經驗之人，自得妥善處理相對人之公司事務，應認足以勝任相對人公司臨時管理人之職責；且聲請人及第三人許益齊、許瑞珊均表示同意擔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

　　如選任聲請人及第三人許益齊、許瑞珊為相對人公司臨時管理人，當有利於後續相對人公司之營運，爰選任聲請人及第三人許益齊、許瑞珊為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

六、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蘇正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容淑





